深圳市科技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
专家咨询委员会章程（草案）
（二00七年十月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馆更快更好地发展，决定组建“深圳市科技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咨委会”）。咨委会是隶属于本馆馆务会议下的顾问性质的组织。
第二条 咨委会的意见、建议或方案是我馆相关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第三条 咨委会的任务是：

1、针对我馆的发展和管理等重大问题，主动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2、对于我馆提出的有关图书馆发展和管理方面的咨询，给予及时答复；

3、重点对我馆的文献资源（含电子资源）建设、市科技信息平台的筹划和科技查新等任务提供咨询；
4、参与本馆组织的相关座谈会、论证会或评审会；
5、参与或协助我馆组织的研究项目。

第二章 组织

第四条 咨委会设主任一名，由本馆馆长担任；联络员一名，由咨委会主任指定。
第五条 咨委会成员20-26人，其中，本馆人员（5人）、大学城各研究生院及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的专家教授或主管科研的领导（7-10人）、深圳大学城管委主要领导（1-2人）、市图书情报界资深人士（2-3人）、企业界代表（2-3人）以及市科技、文化和教育三个系统的知名专家或领导人员（3人）。
第六条 原则上，咨委会成员的咨询活动是无偿的；咨询会议的组织费用由本馆承担。
第七条 咨委会正式成立后，及时利用大学城的刊物和本馆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广泛征求符合条件的人员，即“专业咨询专家”，人数不限。

第三章 成员

第八条 咨委会成员的称谓是“深圳市科技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会顾问”。
第九条 顾问以专家身份加入咨委会。

第十条 大学城四校的顾问根据学科进行配置，同时兼顾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领域。

第十一条 顾问由本馆馆长签发聘任证书，任期三年。

第十二条 符合以下条件，即可成为专业咨询专家：

1、自愿填写《专业咨询专家登记表》；

2、博士或副高以上职称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
3、经馆务会确认。
第十三条 本馆将在网站设专栏，介绍顾问，公布专业咨询专家名单。
第四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四条 本馆以馆务会议的名义就涉及图书馆发展或管理的计划、规划、方案、制度等重大事项及时用“深科图咨委会简报”的形式向顾问进行通报。
第十五条 顾问和专业咨询专家有权要求本馆提供咨询问题的背景资料。
第十六条 对于顾问和专业咨询专家的书面意见、建议或方案，本馆是否采用应给予反馈信息；未采纳的，要给予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本馆将为顾问和专业咨询专家的研发活动提供无偿的科技信息服务。
第十八条 顾问应接受邀请，积极参与本馆组织的有关座谈会、论证会或评审会以及各种相关调研的课题组。
第十九条 本馆将根据需要，委托专业咨询专家承担一些专业性非常强的科技信息咨询业务，并对科技查新业务提供咨询服务。对于这些咨询活动，本馆将支付一定的咨询费；咨询费的标准将根据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第二十条 专业咨询专家应本着完善我市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提高本馆科技文献信息服务能力的宗旨，尽心尽力，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顾问在聘期内退出咨委会的，应交回聘书，并终止第四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二条 咨委会全体会议有权对本章程进行修改。

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本馆馆务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并报深圳大学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批并备案。

